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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考核

标准
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方式

考核

分数

自评

分数

核实

分数

复核

分数

1
有资

质

养老服务领

域工作经验

有养老服务领域工作经验的服务机构，工作经验按 0-1 年、1（含）

-2 年、2（含）年以上，分别得分 3、4、5分。

养老服务领域运营经验佐证

材料，如公建民营协议、委托

运营协议等

5

工作场所和

设施

有与开展家庭养老床位建设和服务相适应的固定服务场所和设施

设备，设有 24 小时值班室。不符合该要求的不得分。

营业执照或民非登记证书、值

班室照片及工作人员名单
3

养老服务信

息化系统

建有能够满足家庭养老床位服务、管理以及相关功能的信息化系

统的得 1分，按照规定与市级平台实现信息共享的得 2分。

信息化系统平台网址、账号和

密码，能与市级平台共享
3

养老服务机

构备案

根据莆民〔2020〕66 号精神，服务机构主动向服务所在地县级民

政部门申请办理备案，其中开展养老服务后 30 个工作日内备案

的，得 5分；超过 30 个工作日备案的，得 2分；未备案的不得分。

《设置养老服务机构备案回

执》
5

养老服务领

域资质要求

服务机构为四星级以上养老机构运营方、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机构

的得 2分，有其他资质并提供材料的得 1分。

星级评定文件、医养结合型机

构资质证明等
2

2
有人

员

专业团队

具有可提供上门服务的专业团队，包括养老护理员、医护人员、

康复师、社工、心理咨询师等，服务人员具备相应资质。服务机

构应当与其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或协议，并为所有上门服务人员购

买综合责任保险。每多 1个不符合条件的员工材料扣 1分，扣完

为止。

专业团队人员统计表、所有员

工劳动合同（协议）、综合责

任保险购买凭证、不同服务人

员职业证书等

5

管理人员
管理人员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或 2年养老服务领域管理工作

经历，具备沟通、协调能力。未按该标准执行的不得分。

管理人员学历证明或劳动合

同（协议）
3

服务人员
养老护理员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，具备居家养老服务相适应的岗

位技能和知识。未按该标准执行不得分。
服务人员身份证、学历证明 2

人员配比
根据民办函〔2020〕38 号精神，按失能人员 1:3、半失能人员 1:6

比例配备养老护理人员，其中按比例足额配比的得 5分，低于该

服务对象统计表、养老护理员

人员统计表
5



比例的得分计算公式=配备人员/应配备人员*5。

3
有服

务

建设家庭养

老床位数量

根据经县级民政部门或其委托的第三方机构验收合格的家庭养老

床位数量分档得分，30 张以下、31-40 张、41 张及以上的，分别

得 3、4、5分。

县级民政部门出具的服务机

构验收合格家庭养老床位数

量证明

5

老年人档案

资料

具有完整的老年人档案资料，具体包括服务协议、老年人能力评

估、与老年人服务相适应的照料、康复、护理日志，相关档案通

过市级平台同步更新。档案不完整齐全的，每多 1个不符合条件

的老年人建床资料扣 0.5 分，扣完为止。

按照不低于10%比例抽查各服

务机构信息档案完整度
5

提供服务类

型

服务机构提供基础服务不少于 15 项，并酌情扩展其他基础、自选

服务。提供基础服务低于 15 项不得分，提供基础服务不低于 15

（含）项，按提供服务并实际服务老年人项目数量分档得分，其

中：提供 15-30 项、31-40 项、41 项及以上服务的，分别得 15、

17、20 分。

服务机构提供服务类型、收费

标准等统计情况
20

上门服务情

况

服务机构每日上门服务不少于 1次，每月累计服务时长不少于 30

小时（其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不少于 2次）。未按该标准执行的，

每多 1个不符合服务时长的服务对象扣 1分，扣完为止。

服务机构老年人服务频率、时

长、医护人员上门服务时长等

情况统计佐证材料

10

4

无风

险隐

患

信用、安全

和信访等

近两年内未被纳入社会失信名单、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或群体信

访事件。未达该要求的不得分。

根据各级民政部门掌握情况

予以评分
3

床位改造设

施质保情况

服务机构对安装的适老化和智能化设施设备提供不少于 18 个月

的质保期并负责维保，服务期间未发生重大投诉事件且改造设施

维保到位，不符合该规定的不得分。

县级民政部门与服务机构签

订合作协议等
4

5
有满

意度

抽样调查情

况

通过第三方抽查、县级民政部门抽查等方式，对服务机构服务对

象满意度进行抽样调查，按服务对象满意度分档得分，其中：满

意度超过 95%、90%-95%（含）、80%（含）-90%（含）、低于 80%

的，分别得 20、15、10、0 分。

根据第三方或县级民政部门

抽查情况，按满意度酌情扣分
20


